常州市河海中学
食堂卫生安全岗位责任书
1、 食堂负责人岗位：张大明
1.全面负责食堂卫生安全质量工作
2.领导食堂人员认真执行《食品安全法》及教育部和卫生部联合签发的《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》等规定。
3.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，确保广大师生用餐安全。

4.食堂发生卫生安全事故，除接受学校任何处分外，还承担法律责任、经济赔偿。

2、 采购员岗位：张大明
1.采购食品时，要向供方提出质量要求，并察看食品质量索取合格证。
2.不采购腐败变质、发霉、生虫、虫蛀，有毒有害，掺杂掺假，不新鲜食品。

3、 验收保管员岗位：沈  丹
1.不验收腐败变质、发霉、生虫、虫蛀，有毒有害，掺杂掺假，不新鲜、无合格证或检疫证明的食品。

2.仓库开窗通风，冰箱定期除霜、生熟、半生熟食品分柜存放，食品、非食品不混放，有害有毒物品仓库不存放。经常检查食品质量，发现变质、发霉、过期等食品要及时处理。

4、 粗加工、餐具消毒、食堂卫生岗位：邓和平、赵丽萍
1.带领厨工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和相关规定操作。认真做好：个人卫生、环境卫生、地面、桌面、墙面清洁卫生，做好餐具消毒。

2.加工清洗切配，出售食品，先检查质量。腐败变质、有毒有害食品不加工、不出售。

5、 烧煮烹调岗位：白文华、宋建洪
1.检查食品质量，变质食品不下锅。加工食品做到熟透。隔夜食品在确认没有变质的情况下，必须经过高温彻底加热后方可出售。

2.加工后的熟食应当与食品原料或半成品分开存放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
六、厨工岗位： 
1.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法》操作。认真做好个人卫生，环境卫生、食堂卫生、地面、桌面、墙面清洁卫生，做好餐具消毒。
2.加工清洗切配出售食品，先检查食品质量，腐败变质、有毒有害食品不加工、不出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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